
1．引言

在我國知識産權領域，著作權保護的客體是文學、藝術和

科學領域内具有獨創性並能以某種有形形式複製的智力成果，

外觀設計專利保護的客體是對産品的形狀、圖案或者其結合以

及色彩與形狀、圖案的結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並適於工業應用

的新設計。雖然二者保護權益的客體不同，但在價值追求上保

護的都是具有一定藝術性（視覺美感）和創作高度（新設計）的

智力成果，因此二者可能在同一保護對象上共存，而這兩種權

利由於保護期限、保護範圍、保護方式存在不同，又必然産生重

合保護和權利衝突的可能。

目前，當這兩種權利發生衝突時，根據《專利法》和《專利審

查指南》1（以下簡稱“《指南》”）的相關規定，授予專利權的外觀

設計不得與他人在申請日以前已經取得的合法權利相衝突，意

即在專利無效程序中，平衡和協調這兩種權利適用的是“保護

在先權利原則”。但是，《專利法》和《指南》對於權利衝突“保護

在先權利原則”僅給出了原則性的規定，隨着外觀設計專利權

與著作權衝突案件數量的增加，給專利審查帶來了一系列問

題，因此有必要明晰該原則在專利無效程序中的適用問題，從

而統一審查標準，維護行政程序的權威性和穩定性，並給當事

人以明確指引。下文將結合“保護在先權利”的内涵，從“保護

在先權利原則”在專利無效程序的實質條件出發，明確權利衝

突中“在先”“權利”的審查要點，進一步完善審查標準，實現知

識産權的平衡發展。

2．“保護在先權利”的内涵

“保護在先權利原則”起源於大陸法系，它是指在同一客體

上存在多個知識産權發生衝突時，按照權利獲取的先後，保護

在先取得的權利，而在後權利的設立與行使不能侵犯他人已經

取得並受法律保護的在先權利 2，該原則體現了誰先取得權利

就保護誰的權利的“先到先得”精神。

對於“保護在先權利原則”，目前國際上通行的原則包含絶

對保護原則和相對保護原則。絶對保護原則是在先權利絶對

優於在後權利，相對保護原則是在先權利在一定條件下優於在

後權利。但是任何法律上的權利都不是絶對權利，權利必須在

法律設定的邊界範圍内行使。對於外觀設計專利權與其他知

識産權的權利衝突案件，我國立法上僅以“他人在申請日以前

已經取得的合法權利”對在先權利進行限定。由於專利權的授

予涉及公共利益和專利權人利益之間的平衡，而權利衝突實質

上是尋找各權利人之間的利益平衡，以及各權利人與社會公共

利益之間的平衡，因此在解决知識産權的權利衝突時，應當要

在尊重權利獨立性原則的基礎上，同時兼顧利益平衡、誠實信

用等原則，故而通常採用相對保護原則。

判斷外觀設計權利衝突是否成立，是以外觀設計專利權的

行使是否將侵犯在先權利爲準，在先權利的類型不同，是否侵

犯該權利的判斷標準就不同 3。以外觀設計專利權和著作權爲

例，應當適用著作權相同或實質性相似的判斷標準。相較於專

利權而言，著作權的排他性較弱，著作權人不能禁止他人獨立

創作出與其作品相同或類似的作品，而僅能禁止他人對其作品

進行複製或抄襲，因此，對於外觀設計專利權與著作權衝突的

案件，需要使用相對保護原則，而該原則的適用也使得具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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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著作權的認定變得更爲複雜。

實踐中，判斷外觀設計專利權與著作權衝突是否成立，通

常需要進行主體的合法性、客體的合法性、接觸、實質性相似這

四個要件的判斷。只有在在先著作權有效以及涉案外觀設計

專利權的實施將損害特定主體在先的著作權權利或權益這兩

個條件同時滿足時，才有可能造成衝突。主體的合法性即請求

人是否具有提起權利衝突的資格，在第 20813 號審查决定及其

後續法院判决 4中，二審法院最終支持國家知識産權局的觀點，

結合對專利法整體立法宗旨的理解，認爲“通過目的解釋、體系

解釋以及對可能因認定結論所帶來法律實施及社會影響的後

果分析”，基本上確立了請求人主體資格限定爲權利人或利害

關係人這一觀點的主導地位。在主體適格的情况下，從“保護

在先權利原則”出發，我們還要基於客體的合法性，即在先著作

權是否合法有效進行審查。之後，採用“接觸加實質性相似”的

標準進行實體判斷。鑒於接觸、實質性相似兩個要件判斷規則

和著作權相關案件中的判斷規則基本一致，本文在此不再贅

述。故而客體的合法性是“保護在先權利原則”在專利無效程

序中的實質條件的體現，那麽如何認定提起衝突的著作權屬於

在先取得的合法權利？筆者認爲，應當結合“在先取得”和“合

法的著作權”兩個方面共同考慮。

3．“在先取得的合法權利”的認定

3.1“在先取得”的判斷

强調“在先取得”是因爲權利衝突的本意在於避免在後取

得的權利侵犯在先權利，而不考量在先權利的行使是否影響在

後權利的利益，因此，在時間上，要求請求人主張的權利是“在

先”權利。同時，鑒於專利申請一旦獲得授權，則自申請日開始

受到保護，因此，所謂“在先取得”的日期應當至少早於涉案專

利的申請日，否則不能構成在先權利。

在我國，著作權權利自動産生 5，作品完成之日即爲權利獲

得之日，因此，在判斷外觀設計專利權和在先著作權衝突時，

“在先”著作權實際上就是指完成時間在外觀設計專利權申請

日之前的著作權。需要注意的是，由於著作權並非一種排他性

權利，只要在後完成的外觀設計具有獨立性，其本身就有可能

成爲受著作權保護的作品，不能因他人已經擁有作品而喪失獲

得外觀設計專利權的權利。基於此，判斷涉案外觀設計專利權

的實施是否會損害特定主體在先的著作權權利，就必須判斷在

先的著作權是否會直接影響在後外觀設計的獨立創作，如果影

響在後外觀設計的獨立創作，則會損害在先著作權權利，反之

二者屬於可以共存的權利，不會造成衝突。

實踐中，證明“在先”的責任在於在先著作權人，根據當事

人舉證方式和舉證目的不同，對於完成時間“在先”的作品著作

權，又存在兩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一個是作品在先完成時間，一

個是作品在先公開時間（完成時間則必然在先）。對於前者，著

作權人通常需要提交創作的底稿、原件等原始證據，同時還需

要提交外觀設計專利權人可能在專利申請日前接觸到在先著

作權的證據，綜合判斷其是否會影響在後外觀設計的獨立創

作。對於後者，著作權人通常只需要提交作品已經在先公之於

衆的證據，即可默認專利權人在專利申請日前接觸到在先著作

權，從而直接認定其會影響外觀設計的獨立創作，而不需要提

交證明在先接觸的證據。在權利衝突案件中，所涉著作權人往

往會提交作品登記證書來證明其完成時間或公開時間，以下結

合具體案例對作品登記證書的證明力進行探討。

作品登記制度的設立初衷首先在於證明權利的歸屬 6，通

常情况下，在作品登記證書無明顯瑕疵，也無反證足以推翻其

真實性的情况下，鑒於作品登記機關係公權力部門具有公信

力，因而通常可以對權利人享有登記證書中載明的作品合法權

利予以認可。作品登記證書上通常載明三個時間，分别是作品

完成時間、作品首次發表時間以及登記日,前兩個時間是申請登

記者聲明的時間，登記日是作品登記機關登記的時間。

前兩者作爲主觀時間，往往需要結合其他證據才能證明其

真實性，後者雖然是一個客觀時間，但需要説明的是，實踐中登

記日早於外觀設計專利權的申請日的，可以認爲作品在先完

成，但是登記日並不等同於公開日。以第 55284 號無效决定 7

爲例，請求人主張登記號爲“黔作登字-20-00047727”的著作

權在涉案專利申請日前已經公開。請求人提交的作品登記證

書由貴州省版權局登記，其上記載其創作完成日期爲 2020 年

1 月 16 日，未填寫首次發表/出版/製作日期，登記日期爲 2020

年 7 月 2 日，涉案專利的申請日爲 2020 年 7 月 3 日，意即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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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登記證書在涉案專利申請日前已經登記。雖然“作品登記

應實行計算機數據庫管理，並對公衆開放”8，但是當前我國各地

主管部門對於著作權作品登記後進行公開的内容和形式並不

統一。一部分通過互聯網公開的内容僅有作品名稱、編號等著

録項目文字信息，而不公開作品具體内容；一部分附條件公開

作品具體内容，例如需要在著作權作品登記申請時勾選公開作

品樣本；一部分到主管部門現場查閲作品樣本僅限於著作權人

及其委託人或者第三方司法機構。因此，不能據此直接確認作

品登記證書中的登記日即爲作品公開日。在此基礎上，合議組

最終認爲，鑒於上述不確定性，在無相關證據進一步證明作品

具體内容確處於例如網上公開、可供任意公衆查閲等實際公開

狀態情况下，僅憑作品登記證書中的登記日不足以認定爲作品

公開日。由此可知，作品登記證書中的登記日僅代表作者在版

權局對其作品進行登記的日期，作品的公開時間一般應基於作

品登記證書中的“首次發表/出版/製作日期”，並結合其他證據

綜合考慮認定。

需要注意的是，作品登記證書的登記日在專利權申請日之

後並不意味着其作品實際完成日期一定在專利權申請日之後。

以第 52717 號無效决定 9爲例，請求人主張，登記號爲“國作登

字-2019-F-00847061”的作品登記證書的登記日 2019 年 7

月 26 日雖然略微晚於涉案專利的申請日 2019 年 7 月 23 日，

但是其作品登記證書所附圖片與其提交的 2019 年 5 月 29 日

的微信聊天記録（來源於請求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與知識産權

代理公司員工，聊天内容爲探討作品登記事項）中的圖片完全

相同，因此可以説明該作品在 2019 年 5 月 29 日已經實際完

成。合議組最終認爲，在其微信聊天記録真實的情况下，鑒於

作品登記證書所附作品圖片與微信聊天記録中的圖片内容一

致，可以説明該作品實際完成日期爲 2019 年 5 月 29 日，在涉

案專利申請日之前，構成專利法意義上的“他人在先取得的合

法權利”。

事實上，隨着新形勢、新業態的發展，在先權利人除了可以

使用作品登記證書結合其他證據證明在先權利的時間，還可以

考慮藉助電子簽名、可信時間戳、哈希值校驗、區塊鏈等證據收

集、固定和防篡改的技術手段或者通過具有較高資質和公信力

的電子取證存證平臺認證對自己在先完成和公開的事實進行

固化，節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减少證據滅失帶來的不利

後果。

3.2合法著作權的認定

强調“合法權利”是因爲會造成權利衝突的權利首先應當

是合法有效的權利，如果在先權利在在後權利獲得保護之前就

已失效，則不存在權利衝突的問題。因此，在有效性上，要求在

先權利“至少”在涉案專利的申請日應當合法有效。如前文所

言，實踐中權利衝突案件中的著作權人往往會提交作品登記證

書來證明登記對象屬於作品。但是在我國，由於作品登記採用

自願登記的形式，並未經過實質審查，作品登記證書僅是權利

人自願取得的著作權權屬的初步證明，因此獲得作品登記證書

並不必然證明所登記對象屬於作品。無論是否具有作品登記

證書，只要著作權人依據專利法的規定主張在先著作權，就必

須符合最基本的作品構成標準，即應同時符合“獨立創作”和

“具有最低限度創作高度”兩個要件。

“獨立創作”是“有”和“無”的要求，是指權利人是否獨立進

行創作，不屬於抄襲或公有領域元素。在先權利人對是否獨立

創作負有舉證責任，例如其可以通過著作權登記證書、創作底

稿等來證明，相對而言，實踐中關於在先作品是否屬於“獨立創

作”的認定争議較少，本文在此不再贅述。“具有最低限度創作

高度”是“高”和“低”的要求，是指能够體現作者獨特的智力判

斷與選擇並達到一定的創作高度要求，而這也是專利無效程序

中，在先作品是否合法有效的判斷難點所在。鑒於作品類别衆

多，本文僅就專利無效程序中常見的以主體爲文字、數字、字母

及相關圖案的平面作品，立體造型的實用藝術品，局部作品作

爲在先著作權的情形對其創作高度的要求進行探討。

3.2.1 涉及主體爲文字、數字、字母及相關圖案的平面作品

對於主體爲文字、數字、字母及相關圖案的平面作品，雖然

不能採用藝術上的標準來判斷其獨創性，但仍要求這類作品能

以其自然的外觀帶給一般公衆美學上的感受，往往對其創作高

度要求較高。如果只是簡單的綫條組合或已知常見的文字、數

字、字母及相關圖案或其簡單變形，可能會由於無法與公有領

域的表達相區别，無法達到美術作品獨創性所要求的創作高度

而不構成美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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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 28680 號審查决定及其後續法院判决 10爲例（參見圖

1），國家知識産權局認爲，涉案專利與在先作品均涉及數字

“123”及相關圖案，其中的數字“1”、“2”、“3”爲固有數字，字體

並非獨創，但數字具有的高低變化的具體排佈形式，數字“1”頂

部的圖形，意即各個部分的色彩搭配，構成了在先作品的獨創

性設計部分，並以此作爲主要對比對象進行了認定。法院認

爲，雖然設計者對數字“123”及相關圖案的具體排佈形式及數

字“1”頂部的圖形進行了一定的選擇，但此種選擇與現有數字

的表現形式並不具有實質性差别，尚未達到體現設計者獨特的

智力判斷與選擇且具有一定的創作高度的要求，故數字“123”

及相關圖案並不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保護的作品。

以（2017）粤 73 民終 506 號民事判决書 11 爲例（參見圖

2），二審法院認爲，該圖形係由英文字母“b”和“o”上下排列組

合而成，雖然該字母經過變形處理，但這種變形處理尚未達到

作爲造型藝術作品的創造性高度，從圖形的外在表現形式來

看，亦無法體現出作者在美學領域的獨特創造力和觀念，缺乏

美術作品所具有的審美意義。同時，由於作品是用於表達作者

的思想情感或者傳遞一定的信息，故其表達必須有一定的長

度，單純的個别字詞或字詞的簡單組合，往往難以完整表達作

者的思想感情或者傳遞一定的信息。因此，最終没有認定該圖

形爲作品。

3.2.2 立體造型的實用藝術品

按照專利法和著作權法的不同法律語義，對於立體造型的

實用藝術品，由於其兼具“實用”和“藝術”兩方面，本身集技術

特徵、外觀設計特徵、表達内容等爲一體，可以對同一内容分别

以不同的法律視角作出認知。結合立法目的，專利法保護的是

實用藝術品的整體，“實用性”和“藝術性”缺一不可，著作權法

保護的是實用藝術品的藝術性而非實用性。

筆者認爲，就實用藝術品的外觀視覺而言，對於其中主要

由技術功能决定的設計特徵，雖然在專利法體系下進行外觀設

計比對時對整體視覺效果影響較小，但是在外觀設計與著作權

衝突比對中，不能據此作爲確定作品保護範圍的依據，而是要

考慮其“表達的有限性程度”，即表達方式内容，如個性化取舍、

選擇、安排、設計等的局限性大小，從而判斷其創作的高度；對

於其中富有美感的設計特徵，在其創作高度判斷上，既要考慮

其在立體造型上與已有美術作品是否存在差異，還要考慮其在

立體造型與同類實用藝術品的造型是否存在差異。换言之，實

用藝術品要構成美術作品，應具備相對較高的藝術性，能使一

般公衆從欣賞的視角，從美感的角度認爲該作品屬於藝術上的

創作成果，對於没有體現作者獨特的藝術美感，只體現了某種

時尚趨勢或外觀受限於實用功能的産品，則應認爲是工業産

品，可以依據外觀設計專利權進行保護。

以第 566367 號無效决定 12爲例（參見圖 3），國家知識産

權局認爲，工業産品若具有獨創性、藝術性、實用性和可複製

性，且藝術性與實用性能够分離，則可以被認定爲實用藝術品，

其中具有獨創性的藝術美感部分可以作爲美術作品受到著作

權法保護。本案的冷風機雖然融入了設計者對美感的追求，但

不足以達到美術作品對創作高度的要求，一般公衆會更多地將

其視爲工業産品而非藝術作品，因此該冷風機外觀在整體上未

達到藝術作品所需求的藝術創作高度，不具有獨創性，不屬於

著作權保護的範疇。

涉案專利 在先作品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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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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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22）魯民終 242 號民事判决書 13爲例（參見圖 4），法

院認爲涉案壓路機産品屬於工程機械，其主要功能在於實用

性，故在壓路機産品的研發製造過程中，實用功能、效果及相關

性能參數是設計者或製造者所主要追求的目標，壓路機産品設

計完成後所産生的藝術性僅爲其設計過程中的附帶産物，且必

然體現和受限於相應的實用功能。路得威公司主張的涉案壓

路機産品的獨創性及藝術性設計要素均爲壓路機各組成部分

零部件的流綫型形狀、鏤空設計、各部件的造型及分割比例、呼

應搭配、安裝嵌入位置等，上述設計要素雖然具有一定的藝術

性，但其藝術性要素多出於有利於通氣、零部件匹配、安裝嵌

入、增加安全感等實用功能方面考慮，且已經與各部件的實用

功能形成一個有機統一整體，改變其藝術性要素必將影響其實

用功能的實現。因此，涉案壓路機産品不構成著作權法保護的

美術作品。

以（2018）最高法民申 4397 號民事裁定書 14爲例（參見圖

5），一審法院認爲必須將 Zoomer 機器狗“實用”方面的技術性

表達排除出去，而僅僅對其“藝術”方面予以保護，否則就會透

過對該技術性表達的保護而達到保護其背後的技術方案的效

果，因此 Zoomer 機器狗的關節和球形滚輪作爲實現功能而採

用的技術性設計不應獲得保護。二審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則

認爲，以“表達的有限性”程度爲標準，Zoomer 機器狗的關節和

球形滚輪可以通過豐富的形式進行具體的表達，具有藝術性，

屬於作品内容的組成。同時，Zoomer 機器狗造型上的綫條勾

勒和色彩搭配都是對自然元素進行了富有個性化的藝術加工，

並呈現出審美意義上的藝術形象，與其他玩具狗相比，在具體

姿勢、大小比例、擬人化程度、頭部造型、面部表情、身體圖案等

方面均存在明顯不同，最終認定 Zoomer 機器狗的造型滿足著

作權法上的創作高度的要求。

3.2.3 局部作品

如果作品的局部本身滿足作品的創作高度的要求，那麽作

品的某一局部也可單獨受著作權保護。

以第 45802 號審查决定 15爲例（參見圖 6），國家知識産權

局認爲，對於剪紙作品而言，如何基於同一日常生活事物進行

綫條上的不同提煉抽象，以及局部特徵的夸張處理，何處留白，

留白的比例大小以及在何處進行綫條的連接均屬於剪紙作品

作者的獨創内容。雖然《上海童謡》具有民間傳統剪紙藝術風

格，但結合公衆一般認知可以看出，每個剪紙人物形成了包含

不同表情、姿態、服飾、相關道具等具有完整情境的具體人物形

象，這些具體内容均體現了作者自己的創作。該剪紙作品中的

每個人物形象不僅共同構成了《上海童謡》的整幅剪紙作品，而

且也相對獨立完整地表達了各個人物形象及相應情境，因而也

可單獨享有著作權。

從上述案例中可以發現，在外觀設計專利權和著作權衝突

案件中，若無創作高度的要求，則會導致大量創作程度低的作

品被納入在先著作權的保護範圍，使得在先權利人和社會公衆

的利益失衡。雖然著作權和外觀設計專利權的目的都是保護

在先作品

圖 4

涉案产品 在先作品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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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無論採用何種法律保護模式，其最終目的均是對設計者

或作者達到一定高度的創新提供保護，但是考慮設立法律的初

衷必然是遵循各自的法律邏輯，對不同的客體通過不同的法律

予以不同的保護和規制，對在先作品的創作具有一定高度的要

求，既可以確保創作程度不高的作品不能作爲在先合法權利獲

得保護，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調整外觀設計專利權和著作權

兩大法律體系的平衡關係。

4．結語

保護在先權利原則是解决知識産權糾紛的一項重要原則。

在外觀設計專利權與著作權衝突案件中，我們需要綜合多種因

素，包括權利的産生順序、作品的獨創性、不同權利保護方式的

差異等，在保護合法有效的在先權利的同時，採取相對保護原

則，引入衡平理念，從立法初衷考慮，進一步維護知識産權的秩

序和公平，實現知識産權的平衡發展。■

作者單位：國家知識産權局專利局複審和無效審理部

❋等同於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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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中國網絡版權保護與發展

大會在安徽合肥舉辦

2025 年 7 月 31 日，第九届中國網絡版權保護與發展

大會在安徽合肥舉辦。

大會發佈了《2024 年度全國打擊侵權盗版十大案件》

和《第二批版權强國建設典型案例》，並圍遶版權執法、技

術發展、數字音樂、軟件正版化等議題舉辦分論壇。

與會嘉賓表示，要加快推進著作權法配套行政法規的

修訂工作，不斷完善網絡版權法律體系；加强原創精品創

作生産引導，推動網絡版權産業高質量發展。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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